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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貳、案   由：97年1月30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

員配置標準」修正發布施行後，衛生福利

部長期怠於督導地方政府輔導協助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進行設施之改善，且研擬之輔

導措施多僅屬徒具形式，以致截至103年12

月底將近7年時間仍有67家機構不符合標

準，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係緣據審計部民國 (下同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指出，部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以下簡稱身

障機構)迄未能依97年1月30日修正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以下簡稱身障機構設施標準)

完成設施改善，惟各級政府卻乏積極督考機制等情，經

本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決議，推派委員調查。  

案經審計部、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提供書面

說明及相關卷證資料；復分別於104年3月23日、24日及30

日赴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實地履勘，並聽取簡報、詢

問相關人員暨辦理座談，深入瞭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及金門縣部分身障機構迄未能完成設施改善之詳細原

因、實際困難暨各級主管機關輔導協助情形。此外，鑑於

截至103年12月底止全國尚有67家身障機構仍未能完成設

施之改善，此影響機構經營及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身障

者)權益，爰於104年5月11日辦理諮詢會議，邀請臺北市

立陽明教養院尤○○院長、臺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胡○

○總幹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楊○○副教

授、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賴○○執行長、財團法

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賴○○執行長及中華民國啟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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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鄒○○理事長等深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提供意見。  

本案完成一系列調卷、履勘及諮詢等作為後，於104

年5月22日詢問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 (以下簡稱社家署 )

簡○○署長暨相關主管人員。另參酌衛福部社家署依據

本院詢問事項提供2次書面資料，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金門縣政府及身障機構於本院履勘時提供之簡報與

書面資料；以及該署及前揭地方政府於本院履勘後補充

之書面資料，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衛福部所涉違失，臚

列如次： 

一、97年1月30日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發布施行後，原

內政部及衛福部均未能積極督請地方政府定期清查

回報機構依前開標準辦理設施改善進度，僅透過2年1

次之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檢視各地方政府輔導機構改

善情形，以致無法充分掌握全國各縣市仍未符合標準

之機構及其改善情形與遭遇困難，遑論據以督導地方

政府研擬有效對策以協助機構儘速完成改善，迨審計

部函請檢討改進後，衛福部始清查身障機構不符合標

準之情形，並於本院立案調查後，自104年起定期調

查更新機構辦理改善進度，核有疏失。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身權法 )第2條

第1項及第3項第1款分別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 (102年7月23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

管轄)，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掌理身障者人格維護、經濟安全、

照顧支持與獨立生活機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

及監督等事項。同法第3條第2款復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身障者福利服務

權益保障，負有監督及協調之權責。  

(二)查 原 內 政 部 於 97 年 1 月 30 日 以 內 授 中 社 字 第

0970715365號令修正發布身障機構設施標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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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依據該標準第23條規定，

96年7月12日以前已許可立案之身障機構，與該標

準規定未符者，應由主管機關輔導改善。惟查： 

1、97年1月30日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施行後，原

內政部曾就身障機構符合前開標準之情形進行

調查，當時調查結果，各縣市業經許可設立但未

符合前開新修正標準之機構計有99家，其中地方

政府主管者為87家，原內政部主管者為12家。100

年7月間原內政部再次調查各縣市身障機構辦理

設施改善情形，當時調查結果，全國166家全日

型住宿機構中，除99家機構已符合外，其餘67家

仍不符合前開標準，不符合比率達四成。惟嗣後

原內政部即未再督促地方政府定期回報前揭67

家身障機構後續改善進度，僅藉由2年1次之社會

福利績效考核，檢視各地方政府輔導機構改善情

形，致無法充分掌握全國仍未符合標準之機構及

其遭遇之困難，遑論據以督導地方政府積極研擬

因應對策以有效輔導協助機構進行設施之改

善，任由機構獨力承擔挫折及困難。  

2、103年間審計部依法抽查衛福部社家署102年度財

務收支及決算時，發現地方政府主管之身障機構中

有61家迄未能依97年1月30日修正之身障機構設施

標準完成設施改善，惟各級政府卻乏積極督考機

制，爰以103年5月27日台審部三字第1033000707

號函通知衛福部社家署督促檢討改善。衛福部社家

署始於103年7月1日再次進行清查以瞭解各縣市轄

內身障機構不符合之情形、可改善及不可改善之原

因、預計完成改善之期程，以掌握仍未符合身障機

構設施標準之機構。嗣後本院於103年10月20日立

案調查，於同年11月間函請衛福部提供前開身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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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迄未能完成改善之詳細原因、不符合項目能否予

以改善及所遭遇之困難等，該部始再於103年12月

底進行清查，以致提交資料拖延2個月之久，且查

復內容有欠完整，亦多無因應改善作為及預計完成

改善期程。顯見組改後之衛福部仍未能積極督導及

協助各地方政府與機構進行改善，亦乏相關督管與

輔導機制，俾有效並確實掌握地方政府與每家機構

改善進度及遭遇困難，任由機構持續處於不符標準

規定之困境當中。 

3、本院立案調查後，衛福部為瞭解尚未符合身障機

構設施標準之機構及其改善情形，據以督導地方

政府積極輔導協助機構進行改善，業自104年起

定期調查更新機構辦理進度。 

(三)據上，97年1月30日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發布施行

後，原內政部雖曾於100年7月間調查各縣市身障機

構依據前開標準辦理設施改善情形，惟嗣後該部及

組改後之衛福部均未再積極督請地方政府定期清

查回報機構改善進度，僅透過2年1次之社會福利績

效考核，檢視各地方政府輔導機構改善情形，以致

無法充分掌握全國各縣市仍未符合標準之機構及

其改善情形與遭遇困難，遑論據以督導地方政府積

極研擬因應對策以協助機構儘速完成改善。迨審計

部函請檢討改進後，衛福部始再次進行清查，並於

本院立案調查後，自104年起定期調查更新機構辦

理改善進度，核有疏失。 

二、衛福部為協助身障機構完成設施改善，所研擬之輔導

措施多僅屬徒具形式，以致截至103年12月底將近7年

時間仍有67家機構不符合標準，該部並迨本院立案調

查後，始自104年起定期召開輔導會議以瞭解個別機

構改善困難，據以督導地方政府積極協助機構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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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改善計畫，顯見長期以來該部怠於監督、輔導，

實有疏失。 

(一)有關依據身權法第3條第2款及身障機構設施標準第

23條等規定，衛福部對於各地方政府執行身障者福

利服務權益保障等事項，負有監督及協調之權責，

以及96年7月12日以前已許可立案之身障機構，與

97年1月30日修正之身障機構設施標準規定未符

者，主管機關應輔導機構改善等情，已如前述。查

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施行後，衛福部為協助身障

機構完成設施之改善，訂有下列輔導措施：  

1、97年10月6日訂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接受內政

部補助興建院舍申請縮減原補助床位數改善計

畫審核原則」，作為協助接受原內政部補助興建

機構改善方式之依據，避免機構因補助契約關係

而無法轉型或縮減床位致不符合設施標準。 

2、98年2月27日召開專案會議，提供「主管機關輔

導機構因應相關新訂法令規定改善之處理原則」

及處理流程，供地方主管機關輔導參考。  

3、針對有修繕需求之機構，補助修繕工程經費，改

善現有空間，以符合身障機構設施標準。  

4、第7次(97年)、第8次(100年)及第9次(103年)身障

機構評鑑，業將廁所與洗澡設備比例及寢室床數

等納入指標，以引導機構逐年改善。 

5、102及104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於各地方政府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績效考核指標中，增訂「輔

導未符合機構寢室面積及寢室人數規定之機構

改善空間配置或縮減床位」之評分指標。  

6、99年、104年請各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建置身障機

構資源5年中程計畫，以因應機構為符合標準所減

少之床位數及滿足身障者機構式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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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年1月30日至103年12月底期間完成設施改善之身

障機構家數僅32家，仍有67家不符合標準。 

依據衛福部歷次調查結果顯示，身障機構設施

標準於97年1月30日修正發布施行後，當時各縣市業

經許可設立但未符合前開新修正標準之身障機構計

有99家，迄100年7月及截至103年12月底時均仍有67

家機構未完成改善，顯然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施

行後至103年12月底將近7年時間，僅有32家身障機

構完成改善，甚至從100年7月至103年12月底，3年

多來竟無1家機構完成設施之改善，足見該部輔導成

效實屬有限。此外，衛福部雖已研擬前開各項輔導

措施，惟後續卻未能積極督導各地方政府落實輔導

機構進行改善，亦乏有效督考機制，以確實掌握每

家機構改善進度及遭遇困難，並據以檢討調整前開

輔導措施之可行性。迨本院立案調查後，該部始自

104年起定期召開輔導會議以瞭解個別機構改善困

難及詳細改善期程，並督導地方政府積極協助機構

改善及研擬改善計畫，而截至104年5月14日止，透

過輔導會議之督導後已有12家機構完成改善，足見

長期以來該部對於機構改善設施之輔導顯有不力。 

(三)截至104年5月12日止，接受原內政部補助興建後因

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而不符規定之13家身障機

構，僅1家完成設施之改善。 

    由於部分身障機構獲原內政部補助興建院舍及

設施設備經費，與該部訂定20年提供對等床位數服

務契約，為因應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之修正，原內政

部於97年10月6日訂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接受內政

部補助興建院舍申請縮減原補助床位數改善計畫審

核原則」，作為協助是類機構改善之依據。依據衛福

部提供之資料顯示，接受原內政部補助興建後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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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而不符規定之機構計有 13家

(均為寢室之床位數及面積不符合標準)，惟截至104

年5月12日止，前揭機構竟僅1家完成設施之改善，

足見該部對於是類機構所研擬之輔導措施僅徒具形

式，事前未審慎評估可行性，事後又未盡督導之責，

以致是類機構至今仍然無法完成改善。財團法人臺

南市私立蓮心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張田黨董

事長於104年3月23日本院履勘座談時激動並無奈表

示：該基金會附設啟智中心係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合法機構，且設立時獲原內政部補助新臺幣 (下

同)7,021萬5千元，基金會自籌4,197萬8,357元，合

計1億1,219萬3,357元，但法令修改時，卻要求機構

調整，政府非但未提供補助經費，甚至要求退還補

助款，造成機構沉重之負擔，且機構改善時又必須

再投入經費及人力，亦造成資源之浪費等語。  

(四)自97年1月30日迄今，不符合標準之身障機構經由

衛福部補助經費而完成設施改善者僅有9家。 

衛福部雖函復本院表示：該部針對有修繕需求

之機構，補助修繕工程經費，改善現有空間，以符合

身障機構設施標準等語。惟據衛福部查復結果顯示，

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施行迄今，不符合標準之身障

機構經由該部補助經費而完成改善者僅有9家，其中8

家機構係於97至101年期間獲補助經費共計1億2千萬

餘元，1家機構則於102年獲補助10萬元，嗣後即未再

有是類補助案。再據本院履勘及諮詢結果，部分身障

機構因無力負擔龐大修繕費用，遂向衛福部申請經費

補助以利辦理改善，卻未獲補助，致使改善進度一直

停滯不前。衛福部社家署以104年5月18日社家障字第

1040700612號函自承：倘當年度該部因補助興建案件

，已無多餘經費補助情況下，則無法予以補助，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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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方主管機關補助或請機構自籌經費等語。由上足

徵衛福部雖訂有經費補助措施，卻未能明確將是類機

構列為優先補助之對象以協助其儘速完成改善，倘當

年度另有其他新機構之興建補助案以致未有多餘經

費時，即無法提供經費補助，益見該部補助措施僅屬

聊備一格，並非針對是類機構之協助措施，凡有興建

或修繕需求之機構，均能申請該項經費補助。迨本院

立案調查後，該部始積極著手調查機構修繕經費需求

，將據以爭取經費，優先補助是類機構，足見長期以

來該部對於機構改善設施之輔導，消極怠忽。 

(五)衛福部雖於身障機構評鑑訂有相關評鑑指標，並將

地方政府輔導機構改善情形納入2年1次社會福利績

效考核指標，惟成效不佳。 

衛福部為引導機構進行改善，雖將廁所與洗澡

設備比例及寢室床位數等項目納入第7次、第8次及

第9次身障機構評鑑指標，並於102及104年度社會福

利績效考核中有關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績效考核指

標，增訂「輔導未符合寢室面積及寢室人數規定之

機構改善空間配置或縮減床位」之評分項目，以促

使地方政府積極輔導機構進行改善。惟截至103年12

月底，仍有67家身障機構未能完成改善，且前開機

構於第7次、第8次及第9次身障機構評鑑列為優等及

甲等之家數分別為39家、50家及57家，顯見未符合

標準之機構大多屬於優質機構1。至於該部將地方政

府輔導身障機構縮減床位情形，納入社會福利績效考

核評分項目，能否有效協助機構完成設施改善，據本

院諮詢之臺北市智障家長協會胡宜庭總幹事表示：

事實上，地方政府不希望機構減床，因為一旦減床，

                   
1
 依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身障機構經評鑑為優等或甲

等，由主辦評鑑機關公開表揚、發給獎牌，並得給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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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減少，考核就有扣分的問題等語。中華民國

啟智協會鄒輝堂理事長亦稱：衛福部辦理社福績效

考核時，針對各縣市身障者安置收容人數的增減會

給予評分等語。足見該部藉由身障機構評鑑及社會

福利績效考核等作為輔導手段，其效果欠佳。 

(六)據上，衛福部為協助身障機構完成設施之改善，所

研擬之輔導措施多僅屬徒具形式，以致從97年1月

30日截至103年12月底將近7年時間，仍有67家機構

不符合標準，該部並迨本院立案調查後，始自104

年起定期召開輔導會議以瞭解個別機構改善困難

及詳細改善期程，據以督導地方政府積極輔導協助

機構改善及研提改善計畫，而截至104年5月14日

止，透過輔導會議之督導後已有12家機構完成改

善，顯見長期以來該部怠於監督、輔導，實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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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97年1月30日身障機構設施標準修正發布

施行後，原內政部及衛福部均未能積極督請地方政府定

期清查回報機構依前開標準辦理設施改善進度，僅透過2

年1次之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檢視各地方政府輔導機構改

善情形，以致無法充分掌握全國各縣市仍未符合標準之

機構及其改善情形與遭遇困難，遑論據以督導地方政府

研擬有效對策以協助機構儘速完成改善，迨審計部函請

檢討改進後，衛福部始清查身障機構不符合標準之情

形，並於本院立案調查後，自104年起定期調查更新機構

辦理改善進度。又，衛福部為協助身障機構完成設施改

善，所研擬之輔導措施多僅屬徒具形式，以致截至103

年12月底將近7年時間仍有67家機構不符合標準，該部並

迨本院立案調查後，始自104年起定期召開輔導會議以瞭

解個別機構改善困難，據以督導地方政府積極協助機構

改善及研提改善計畫，顯見長期以來該部怠於監督、輔

導，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移送

衛福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江綺雯、高鳳仙 

        
 


